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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華陣:對素其

多
年
來
對
於
各
種
殘
障
者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總
以

讓
他
們
能
重
返
社
會
為
目
標
，
而
離
院
運
動
在
叩
門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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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以
算
是
圓
滿
地
達

成
了
它
的
作
用
|
|
在
地
理
空
間
上
，
將
智
能
殘
障
者
融

入
了
他
們
所
處
的
社
區
璟
鐘
里
。
但
是
在
理
想
上
，
他
們

不
應
祇
是
居
住
於
其
中
而
己
，
還
得
要
整
個
地
融
入
到
所

處
的
社
會
結
構
中
。
智
能
殘
障
者
生
活
接
觸
的
對
象
，
不

應
祇
限
於
家
人
、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及
同
病
相
憐
者
，

而
應
擴
及
於
整
個
社
區
璟
境
中
的
人
孽
，
使
他
們
能
真
正

的
生
活
如
同
正
常
人
。

要
使
智
能
殘
障
者
能
正
常
地
生
活
，
能
真
正
被
稅
為

社
區
的
一
份
子
，
不
是
一
件
簡
單
的
工
作
，
因
為
我
們
的

社
會
對
殘
障
者
普
遍
存
有
一
些
歧
見
，
這
些
歧
見
造
成
了

屈
辱
的
標
記
，
建
築
了
一
道
藩
籬
，
使
得
智
能
殘
障
者
有

別
於
其
他
的
一
般
人
。
根
按
高
夫
晏2
.
c
。
可
5
2
)

的
說
法
，
「
屈
辱
的
標
記
」
指
的
是
一
些
消
極
的
社
會
價

值
觀
念
，
一
個
人
的
特
質
若
與
眾
不
同
而
且
是
劣
於
一
般

社
會
標
準
時
，
即
將
此
消
極
評
價
強
加
於
此
人
身
上
。
標

記
的
起
源
主
要
來
自
於
外
在
的
「
社
會
璟
琨
」
，
而
非
受

歧
腕
的
個
人
有
什
麼
罪
過
。
如
果
我
們
的
社
會
不
能
面
對

遺
種
歧
諷
，
並
加
以
解
決
，
那
麼
要
使
殘
障
者
能
正
常
而

快
樂
地
生
存
於
社
區
璟
境
中
，
無
異
緣
木
求
魚
。

現
在
就
讓
我
們
來
看
看
，
智
能
殘
障
者
讀
面
對
那
些

不
平
的
待
遇
，
他
們
如
何
因
暉
，
以
及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
該
如
何
化
解
或
減
少
這
些
問
題
的
發
生
。

三
個
謬
誤
的
觀
念

一
敵
人
對
被
冠
稱
為
智
能
遲
緩
的
人
，
持
有
許
多
謬

誤
的
觀
念
，
而
這
些
觀
念
對
被
冠
上
這
個
封
號
的
人
，
常

有
不
利
的
影
響
，
使
他
們
一
生
都
處
於
劣
勢
，
被
社
會
所

隔
離
。
本
文
的
重
點
師
在
討
論
三
個
廣
泛
的
錯
誤
觀
念
，

而
這
比
一
觀
念
受
到
了
質
疑
，
乃
是
根
攘
數
項
研
究
所
引
證

智
能
殘
障
者
的
觀
點
而
來
。
我
們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這
些
研

究
的
對
象
多
數
是
輕
度
或
中
度
遲
緩
的
成
年
人
，
因
此
研

究
的
結
果
不
見
得
適
用
於
重
度
殘
障
的
成
人
或
是

一
般
的

智
障
見
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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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人
所
持
的
第
一
錯
誤
觀
念
是
:
智
能
殘
障
者
對

自
己
本
身
的
殘
障
並
無
自
覺
或
瞭
解
，
即
使
有
，
也
不
會

太
清
楚
。
因
為
有
這
樣
的
看
法
，
所
以
使
他
們
認
為
:
殘

障
者
並
不
了
解
本
身
殘
障
的
特
質
和
複
雜
性
，
以
及
其
限

制
所
在
。
但
是
研
究
的
結
個
卻
完
全
相
反
，
許
多
人
研
究

智
能
殘
障
者
的
自
我
觀
念
，
結
果
發
現
:
多
數
人
對
本
身

的
殘
障
有
自
覺
，
而
且
常
常
很
敏
銳
，
對
殘
障
的
情
況
也

能
做
相
當
準
確
的
描
述
和
解
釋
。
他
們
對
自
己
的
殘
障
情

形
，
常
從
不
同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是
特
殊
的
學

習
障
礙
，
例
如
思
考
過
程
緩
懂
、
學
習
技
巧
障
礙
如
諧
、

寫
、
算
術
等
。
其
他
人
則
從
生
理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比
如
抓

舉
困
難
、
口
吃
，
或
者
四
肢
行
動
不
便
。
有
些
人
甚
至
用

醫
學
名
詞
來
界
定
自
己
的
狀
況
，
例
如
:
腦
性
麻
痺
影
響



了
運
動
機
能
的
控
制
。
更
有
一
些
人
用
日
常
生
活
技
能
的

發
展
不
全
來
解
釋
自
己
的
殘
障
情
形
，
例
如
無
法
做
家
寧

、
無
法
開
車
，
或
者
沒
有
能
力
從
寧
日
常
交
易
。
顯
然
地

，
智
能
殘
障
者
比
較
喜
歡
親
自
己
的
殘
障
為
局
部
的
情
況

，
而
不
是
普
遍
的
全
身
狀
況
，
足
以
影
響
他
們
多
方
面
的

功
能
。一

敵
人
所
持
的
第
二
個
謬
誤
觀
念
是
:
智
能
殘
障
者

對
於
別
人
的
品
頭
論
足
無
動
於
衷
。
一
股
說
來
，
大
家
都

認
為
:
他
們
不
在
乎
被
冠
稱
為
智
能
遲
緩
者
。
但
是
有
許

多
研
究
證
明
，
駁
斥
了
這
種
看
法
。
這
些
研
究
的
結
果
發

現
，
被
認
為
是
智
能
遲
緩
的
人
當
中
，
有
很
大
的
比
例
不

承
認
自
己
智
能
遲
緩
，
而
寧
願
用
比
較
不
帶
有
異
樣
色
影

的
冠
稱
，
例
如
發
育
障
礙
或
緩
偉
、
經
度
遲
緩
，
甚
至
根

本
沒
有
冠
稱
。
許
多
人
厭
惡
智
能
遲
緩
這
個
冠
稱
，
因
為

那
使
人
聯
想
到
功
能
失
詢
者
才
獨
具
的
特
性
，
例
如
長
期

住
院
的
病
態
，
或
是
極
端
依
賴
成
性
的
人
。
對
他
們
來
說

，
這
些
冠
稱
意
謂
著
他
們
沒
有
工
作
的
能
力
、
不
能
自
我

照
顧
，
是
動
彈
不
得
的
、
無
助
的
。
這
些
研
究
發
現
，
祇

有
少
部
份
人
認
為
自
己
智
能
遲
緩
，
但
對
此
仍
有
焦
慮
和

矛
盾
的
情
感
反
應
。
祇
有
一
項
研
究
報
告
指
出
，
他
們
大

部
份
的
研
究
對
象
，
贊
同
於
智
能
遲
輝
的
冠
稱
。

第
三
個
謬
誤
的
觀
念
與
智
能
殘
障
者
在
社
會
上
所
受

的
貶
抑
待
遇
有
關
。
沒
有
人
會
否
認
這
種
待
遇
的
存
在
，

但
是
大
部
份
人
都
誤
以
為
:
對
這
比
三
再
童
讀
的
屈
辱
符

遇
，
智
能
遲
緩
多
半
毫
無
所
悉
，
也
不
會
受
其
影
響
。
但

是
相
關
的
研
究
卻
發
現
﹒
﹒
智
能
殘
障
者
在
其
個
人
生
活
中

，
不
但
意
識
到
這
些
被
助
長
成
習
的
屈
辱
待
遇
，
而
且
許

多
人
在
被
問
及
時
，
顯
得
十
分
痛
苦
。
在
他
們
認
為
，
助

長
這
些
屈
辱
待
遇
的
方
法
，
各
有
不
同
，
而
且
也
有
好
些

不
同
的
惡
劣
行
徑
，
例
如
:
陌
生
人
或
泛
泛
之
交
會
盯
著

他
們
直
看
，
間
些
不
當
的
問
題
，
或
者
公
然
地
嘲
笑
他
們

。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的
人
員
也
可
能
一
再
加
深
他
們
的
屈
辱

，
把
智
能
殘
障
者
看
傲
是
小
孩
子
，
不
承
認
他
們
能
做
決

策
，
阻
礙
他
們
，
使
他
們
無
法
履
行
一
般
的
正
常
角
色
。

這
些
研
究
也
發
現
，
智
能
殘
障
者
不
但
意
識
到
這
些

屈
辱
的
待
遇
，
受
其
影
響
，
而
且
有
些
人
還
有
辦
法
去
應

付
這
些
屈
辱
，
加
以
抗
拒
。
其
中
的
一
個
方
法
是
企
圖
「

矇
混
過
關
」
，
但
裝
自
己
沒
有
殘
障
。
對
那
些
能
移
輕
易

隱
瞞
缺
陷
，
或
者
有
辦
法
在
沒
人
認
識
的
公
共
場
合
中
應

對
得
體
的
殘
障
人
來
說
，
這
倒
是
個
相
當
實
際
的
作
法
。

在
有
人
認
識
的
璟
境
中
如
居
處
所
在
或
機
構
裹
，
他
們
就

用
另
一
套
方
法
|
|
勇
敢
地
面
對
屈
辱
，
尋
求
更
正
常
的

角
色
扮
演
，
或
者
追
求
殘
障
者
特
有
的
利
益
。
這
些
研
究

的
結
果
顯
示
了
，
智
能
殘
障
者
在
直
接
面
對
困
鹿
的
當
口

，
可
以
變
得
十
分
聰
明
機
敏
。

如
何
面
對
屈
辱
的
待
遇

一
般
人
所
持
的
三
個
謬
誤
觀
念
，
對
被
冠
稱
為
智
能

遲
緩
的
人
，
顯
然
有
不
利
的
影
響
，
一
個
人
在
想
怯
上
如

果
有
這
些
錯
誤
的
觀
念
，
很
容
易
漠
騙
或
低
估
了
智
能
殘

障
者
的
智
慧
、
感
覺
、
或
者
他
們
的
發
展
能
力
，
更
有
可

能
忽
略
了
他
們
在
處
理
問
題
、
解
決
問
題
時
的
各
種
能
力

，
尤
其
在
面
對
別
人
的
屈
辱
眼
光
這
件
小
事
上
。

許
多
社
會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包
括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
內
，
常
不
自
覺
地
加
深
了
他
們
智
障
案
主
的
屈
辱
，
使
這

些
屈
辱
更
根
深
蒂
固
而
無
法
掙
脫
，
因
為
他
們
在
潛
意
識

里
也
為
這
些
錯
誤
的
觀
念
所
誤
導
。
舉
個
例
來
說
，
如
果

專
業
人
員
不
能
體
會
到
案
主
因
為
一
再
受
到
屈
辱
而
感
到

痛
苦
和
壓
抑
，
他
們
就
不
會
那
麼
嚴
肅
而
有
耐
心
的
面
對

這
個
問
題
。
再
說
，
如
果
他
們
對
案
主
的
智
慧
及
能
力
有

錯
誤
的
評
價
，
那
麼
他
們
在
該
幫
助
案
主
，
使
案
主
能
為

自
己
講
話
時
，
就
很
可
能
越
旭
代
居
地
代
案
主
發
言
了
。

更
糟
糕
的
是
，
這
些
錯
誤
的
觀
念
可
能
使
專
業
人
員
在
應

該
協
助
笑
主
，
使
案
主
能
面
對
橫
逆
時
，
反
而
祇
是
一
逕

保
護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應
該
第
一
個

起
來
，
面
對
這
些
謬
誤
的
觀
念
，
尤
其
是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
更
能
注
意
到
這
個
問
題
，
因
為
在
這
方
面
，
他
們
有
專
業

的
價
值
觀
，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也
越
來
越
多
樣
。

為
此
，
我
們
提
出
了
數
項
建
議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對

被
稱
為
智
能
遲
緩
的
人
，
在
他
們
努
力
自
助
互
助
時
，
應

該
讓
他
們
成
為
主
要
的
率
與
者
。
為
了
達
到
容
與
的
目
的

，
對
於
一
般
人
認
為
智
能
殘
障
者
無
法
思
考
，
不
會
替
自

己
說
話
或
行
動
的
刻
板
印
象
，
社
會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應

該
有
意
地
加
以
說
戰
。
社
會
服
務
人
員
權
威
而
無
所
不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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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角
色
，
應
代
之
以
另
一
種
角
色
，
在
本
質
上
應
是
支
持

性
、
參
考
性
的
，
並
使
案
主
更
有
能
力
，
尤
其
應
強
調
閩

體
工
作
更
甚
於
個
案
工
作
，
使
得
具
有
共
同
問
題
的
案
主

得
以
互
相
幫
助
。
運
用
余
曼
(
「
∞
計
已
白
血
泊
)
「
互
助

事
業
」
(
而
且
叩
門
穹
凹
m
m
u
E
B
E
E
-

且
已
)
(
註
一
)

的
觀
念
，
可
以
讓
幾
位
智
能
殘
障
者
取
趴
在
一
起
，
透
過
直

接
的
暸
解
和
體
驗
，
使
他
們
解
決
問
題
的
努
力
，
得
以
充

分
發
揮
功
能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員
則
成
為
他
們
的
居
間
人
(

g
a

缸
片0
月
)
。
還
有
其
他
一
些
方
法
，
也
可
以
幫
助
他

們
面
對
被
屈
辱
對
待
的
問
題
(
註
二
)

許
多
機
構
忌
諱
公
開
地
在
殘
障
者
面
前
談
論
他
們
的

問
題
。
有
人
稱
之
為
「
無
聲
的
陰
謀
」
'
指
的
是
專
業
人

員
之
間
的
一
種
默
契
，
覺
得
在
案
主
面
前
談
論
他
們
的
聽

障
是
一
種
禁
忌
，
因
為
這
樣
毫
不
避
諱
地
談
，
沒
有
什
麼

好
處
，
反
而
可
能
有
害
。
不
幸
的
固
定
，
這
時
錯
誤
的
忌
諱

更
加
深
了
案
主
的
想
法
，
認
為
自
己
的
殘
障
太
可
怕
了
，

因
而
不
願
觸
及
這
個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工
作
人
員
必
頸
坦
熱

地
面
對
這
種
禁
忌
，
例
如
，
他
們
可
以
營
造
出
一
種
支
持

的
氣
氛
，
使
集
主
能
姐
然
地
談
論
自
己
的
殘
障
情
形
，
以

及
被
屈
辱
對
待
的
問
題
。
在
這
些
一
討
論
中
，
、
必
讀
要
讓
案

主
能
移
區
分
什
麼
是
跟
他
們
的
殘
障
有
關
的
問
題
，
什
麼

是
與
屈
辱
待
遇
有
關
者
，
這
樣
才
能
使
後
者
得
以
改
善
。

以
言
語
障
礙
(
口
吃
)
為
例
，
說
話
口
齒
不
清
，
別
人
聽

不
懂
，
便
與
殘
障
本
身
有
關
，
而
因
為
別
人
的
蓋
辱
而
引

起
的
口
吃
，
則
可
能
是
他
人
消
極
的
反
應
，
們
如
故
意
模

仿
口
吃
，
或
者
無
明
於
殘
障
者
的
存
在
。

讓
智
能
殘
障
者
有
心
理
準
仿
，
去
了
解
屈
辱
待
遇
的

存
在
，
學
會
應
付
或
抗
拒
，
不
是
一
件
簡
單
的
事
。
許
多

人
會
抗
拒
改
變
，
因
為
他
們
在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學
會

了
一
些
功
能
方
式
，
使
他
們
不
能
努
力
去
追
求
獨
立
自
主 。

父
母
和
家
人
也
可
能
是
抗
拒
的
來
諒
，
因
為
他
們
有
保

護
家
中
殘
障
者
的
傾
向
。
就
把
也
可
能
來
自
社
會
服
務
的

工
作
人
員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有
前
述
謬
誤
觀
念
的
工
作
人
員

。

心中綠草)1] 藝技智是年就~長部共

無
論
如
何
，
如
果
要
智
能
聽
障
者
的
生
活
有
根
本
的

改
變
，
那
麼
必
頸
面
對
這
些
改
變
的
阻
力
，
並
加
以
克
服

。
社
會
服
務
的
工
作
體
系
必
讀
把
自
己
從
刻
板
的
印
象
和

謬
誤
的
觀
念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這
個
關
鍵

性
的
工
作
領
域
中
，
當
更
有
機
會
起
帶
頭
作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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